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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通大学关于张学城等同志高级专业技术职务

任职资格及聘任的通知

各学院（系、室、所）、部门、群团组织、直属单位：

经个人申报、各二级单位推荐、学科评议组评议、校高

级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委员会评审，张学城等 71 位同志已具

备相应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，任职资格时间自 2018

年 11月 10日起算。以上同志均予以聘任，聘任时间从取得

相应职务任职资格时开始。现将名单公布如下：

一、教授（高校教师系列，25人）

1.文学院

张学城

2.理学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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许 田

3.马克思主义学院

刘光顺

4.商学院

何新易

5.教育科学学院

吉兆麟 陶金玲 潘发达

6.外国语学院

王 丽

7.化学化工学院

陈婷婷 戴 红

8.生命科学学院

汪保华

9.电子信息学院

邱恭安

10.电气工程学院

张 蔚 秦 岭

11.建筑工程学院

徐小丽

12.纺织服装学院

任 煜

13.医学院



- 3 -

施金龙

14.公共卫生学院

于春梅 肖 静

15.体育科学学院

龚江泳

16.艺术学院

徐 燕 程 龙

17.药学院

朱红艳 陈广通

18.图书馆

张立娟

二、副教授（高校教师系列，18人）

1.文学院

贾 飞 徐 燕

2.马克思主义学院

王增收

3.教育科学学院

张鹏程

4.生命科学学院

巩 杰

5.电子信息学院

王 珏 董 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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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建筑工程学院

曹小建

7.纺织服装学院

徐思峻

8.医学院

尹晓敏 倪苏婕

9.公共卫生学院

刘 扬

10.护理学院

张 凤

11.体育科学学院

刘 涛

12.艺术学院

陆 泉 周 亮

13.地理科学学院

黄 翌

14.药学院

苏高星

三、副研究员（高校教师〈自然科学研究〉系列，4人）

1.神经再生重点实验室

于 舒 邢玲燕 罗 奕

2.航海医学研究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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吴小波

四、高级实验师（实验技术系列，3人）

1.电子信息学院

王美玉

2.地理科学学院

陆佩华

3.神经再生重点实验室

杨晓明

五、副教授（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系列，5人）

1.商学院

周 丽

2.教育科学学院

魏 琳

3.地理科学学院

李宇辉

4.交通学院

李 勤

5.学生工作处

钱宇凤

六、研究员（教育管理研究系列，2人）

1.研究生院

朱广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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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发展规划处

陆俊杰

七、副研究员（教育管理研究系列，14人）

1.文学院

许彩云

2.生命科学学院

易 静

3.医学院

薛 琴

4. 体育科学学院

顾嘉桐

5. 艺术学院

范爱兰

6. 纪委办公室

孙 进

7. 研究生院

钱颖赟

8. 教务处

潘 虹

9. 科技与产业处

王 莹

10. 人事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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钱佳蓉

11. 后勤保障部

金 飞

12. 现代教育技术中心

陈益均

13. 工程训练中心

陈 玲 姜 衍

南通大学

2018年 11月 21日

南通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8年 11月 21日印发


